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醫字第17號

原      告  廖智力  

被      告  陳昱任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正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陸德瑞律師

            陸正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11月25日因車禍被送至被告國防醫學院三

軍總醫院松山分院(下稱被告醫院)，經急診判定原告左腳掌

大拇指與第二趾間撕裂性骨折，於109年11月26日住院後由

被告陳昱任進行手術，於原告左腳掌大拇指與第二指骨各植

入一支鋼釘。原告出院約半個月回診拆線時，經被告陳昱任

指示「手術傷口可正常碰水洗澡」，原告即遵醫囑進行全身

沐浴。然數日後原告左腳出現異常疼痛，就診後發現感染蜂

窩性組織炎，並於109年12月29日住院治療，於110年1月8日

出院。而依原告於109年12月17日回診時原告左腳掌仍呈現

術後黑腫狀態、手術傷口尚有血水微滲跡象，應不能正常淋

浴，被告陳昱任卻不當指示可正常碰水洗澡，致原告患有蜂

窩性組織炎，且住院達10日。

　㈡被告陳昱任於110年12月2日對原告進行取出骨釘手術，然被

告陳昱任稱手術失敗，即左側鋼釘於鑿開一塊骨頭後仍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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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右側鋼釘僅能取出一點但仍無法全部取出。然此係因

被告陳昱任對該種鋼釘特性不熟，拆右鋼釘時使用拆除工具

時又施力不當。而原告左邊鋼釘已沒入腳掌骨，取出時必需

破壞原先完好骨頭併另取自體他部骨頭填補，而左邊鋼釘卻

沒入腳掌骨無法以正常取出方式進行，係被告陳昱任植入左

鋼釘時並未以正確角度進入所致。是被告陳昱任無法取出骨

釘係因其技術不良，未具應有之醫療水準。

　㈢請求損害賠償項目：

　　原告因被告陳昱任上述醫療過失須再至臺大醫院進行後續取

出鋼釘之手術治療，費用為15萬元。又臺大醫院要求原告於

取出鋼釘手術後3個月內左腳不得落地，故原告將有3個月期

間無法工作，原告現每月薪資6萬元，原告即將受有18萬元

之薪資損失（原告請求15萬元）。又原告因被告陳昱任之醫

療過失，致感染蜂窩性組織炎住院10日，以及無法取出骨

釘，左腳掌遲未能治癒，於3年多之時間均處於疼痛難行且

擔憂感染病變之狀況，精神上極度痛苦，故求償精神慰撫金

30萬元，以上共計請求賠償60萬元。

　㈣被告醫院為被告陳昱任之僱用人，亦應連帶負責。為此，爰

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陳昱賠

償，並依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請求被告三總松山分院

負連帶責任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60萬元，及

自110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則答辯：109年12月11日原告回診時，被告陳昱任審視

其術後創口，依其專業及經驗認定恢復狀態正常，始進行拆

線並囑咐可正常淋浴，並無醫療過失，病患主訴之疼痛程度

因人而異，不能作為決定醫療處置之唯一依據，彼時被告陳

昱任未見原告有蜂窩性組織炎或其他症狀之徵象，開立止痛

消炎藥實符合合理臨床專業裁量並無過失。又原告於109年1

1月25日進行之手術所使用骨釘為「埋頭式骨釘」，該醫材

釘頭埋在骨內而不突出皮膚表面，且術後可留置於內無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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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遇不得以欲取出情形，因骨釘已沒入骨肉，非肉眼或

X光可以辨識旋出骨釘之螺紋所在，而需要鑿開原已癒合之

骨頭，將部分骨釘裸露後才得以使用工具定位後旋出骨釘。

因原告主觀上感覺有不正常之疼痛，於110年11月24日回診

當時雖無感染或發炎等現象，但仍要求取出骨釘，被告陳昱

方安排於110年12月1日進行手術，惟因埋頭式骨釘屬無須取

出之設計，故被告陳昱任僅能依X光圖像大略判斷骨釘位

置，並鑿開骨頭看是否能精準定位骨釘螺紋口加以旋出，惟

其中一根骨釘未能發現而無法旋出，另一根骨釘則因原告骨

質內部脆弱而有空轉無法順利旋出之現象，若強行旋出，恐

將再度破壞原已癒合之骨折處，故將部分已旋出釘頭留於骨

外，惟露出之長度並非過度，略等同於傳統骨釘螺帽露出之

長度，衡情不會影響原告傷口癒合，且依原告回診時之病

歷，並無傷口無法正常癒合之情事，自不能斷定被告陳昱任

有醫療過失。是以，被告陳昱任並無醫療過失，被告醫院亦

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醫療行為在本質上通常伴隨高度之危險性、裁量性及複雜

性，是判斷醫師於醫療行為過程中是否有故意或過失即注意

義務之違反，必須斟酌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

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情狀，暨醫師就具

體個案之專業裁量、病患之特異體質等因素而為綜合之判

斷，且因醫療行為有其特殊性，醫師所採之藥方或治療方式

以事前評估雖係屬於適當之選擇，但並無法保證一定能改善

病情，故容許不確定風險之存在，不能逕依醫療之結果不如

預期、不成功或有後遺症、感染之發生，逕以論斷醫療行為

違反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㈡原告主張：其出院約半個月（按應為109 年12月11日）回診

拆線時，經被告陳昱任指示「手術傷口可正常碰水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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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原告於109年12月29日就診發現左側下肢感染蜂窩性組織

炎住院治療，於110年1月8日出院，共計10日等情，有感染

照片、被告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醫院病歷紀錄單及出院病

歷摘要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5、57、83至89、95、97頁），

亦為被告所不否認，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原告雖主張係

被告陳昱任不當指示可正常碰水洗澡，始致原告患有蜂窩性

組織炎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被告陳昱任審視原

告術後創口，依其專業及經驗認定恢復狀態正常，始進行拆

線並囑咐可正常淋浴等語。查造成蜂窩性組織炎可能原因甚

多，尚難以原告有蜂窩性組織炎逕推認為被告陳昱任指示可

正常碰水洗澡所造成，或其指示有違反醫療常規而有疏失；

至原告所提出之拆線當日傷口滲血圖（本院卷第189頁），

至多也僅能認定其傷勢，尚無從推認原告上開所主張事項。

是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係被告陳昱任違反醫療常規指示不當

造成其患有蜂窩性組織炎，其請求被告連帶賠償，自難認有

據。

　㈢原告主張被告陳昱任於110年12月2日對原告進行取出骨釘手

術，並未能取出乙節，為被告所不否認。至原告主張係被告

陳昱任對該鋼釘特性不熟，拆右鋼釘時使用拆除工具時又施

力不當，造成鋼釘頭供拆除工具咬合處損壞，以致鋼釘轉出

一段後鋼釘頭便無法再咬合轉動。而原告左邊鋼釘已沒入腳

掌骨無法以正常取出方式進行，則為被告陳昱任植入左鋼釘

時並未以正確角度進入所致。是無法取出骨釘，係因被告陳

昱任技術不良，未具應有之醫療水準等語，則為被告所否

認，並抗辯：該埋頭式骨釘屬無須取出設計，僅能依X光圖

像大略判斷骨釘位置，並鑿開骨頭看是否能精準定位骨釘螺

紋口加以旋出，惟其中一根骨釘未能發現而無法旋出，另一

根骨釘則因原告骨質內部脆弱而有空轉無法順利旋出之現

象，若強行旋出，恐破壞原已癒合之骨折處，故將部分已旋

出釘頭留於骨外，惟露出長度並非過度，略等同於傳統骨釘

螺帽露出之長度等語。查不能逕依醫療之結果不如預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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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逕以論斷醫療行為違反注意義務，已如前述；而原告

並未能舉證其所主張係被告陳昱任拆除骨釘施力不當，造成

右鋼釘頭供拆除工具咬合處損壞，以及於植入左鋼釘時並未

以正確角度進入始造成無法取出等情，自難遽為被告不利之

認定。至原告所提出之三軍總醫院內湖總院X光片、被告陳

昱任手寫指示單、第二次手術後傷口照片、螺絲鋼釘頭咬合

處損壞「示意圖」、他院骨科醫師資料表等（本院卷第61、

191、195、197、199頁），均無從遽為認定有原告所主張之

上開事實。

四、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能舉證其所主張被告陳昱任之醫療過

失，則其請求被告陳昱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

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及請求被告醫院依民法第188條、

第224條規定負擔連帶賠償責任，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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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醫字第17號
原      告  廖智力  
被      告  陳昱任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法定代理人  詹正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陸德瑞律師
            陸正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11月25日因車禍被送至被告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下稱被告醫院)，經急診判定原告左腳掌大拇指與第二趾間撕裂性骨折，於109年11月26日住院後由被告陳昱任進行手術，於原告左腳掌大拇指與第二指骨各植入一支鋼釘。原告出院約半個月回診拆線時，經被告陳昱任指示「手術傷口可正常碰水洗澡」，原告即遵醫囑進行全身沐浴。然數日後原告左腳出現異常疼痛，就診後發現感染蜂窩性組織炎，並於109年12月29日住院治療，於110年1月8日出院。而依原告於109年12月17日回診時原告左腳掌仍呈現術後黑腫狀態、手術傷口尚有血水微滲跡象，應不能正常淋浴，被告陳昱任卻不當指示可正常碰水洗澡，致原告患有蜂窩性組織炎，且住院達10日。
　㈡被告陳昱任於110年12月2日對原告進行取出骨釘手術，然被告陳昱任稱手術失敗，即左側鋼釘於鑿開一塊骨頭後仍無法取出，右側鋼釘僅能取出一點但仍無法全部取出。然此係因被告陳昱任對該種鋼釘特性不熟，拆右鋼釘時使用拆除工具時又施力不當。而原告左邊鋼釘已沒入腳掌骨，取出時必需破壞原先完好骨頭併另取自體他部骨頭填補，而左邊鋼釘卻沒入腳掌骨無法以正常取出方式進行，係被告陳昱任植入左鋼釘時並未以正確角度進入所致。是被告陳昱任無法取出骨釘係因其技術不良，未具應有之醫療水準。
　㈢請求損害賠償項目：
　　原告因被告陳昱任上述醫療過失須再至臺大醫院進行後續取出鋼釘之手術治療，費用為15萬元。又臺大醫院要求原告於取出鋼釘手術後3個月內左腳不得落地，故原告將有3個月期間無法工作，原告現每月薪資6萬元，原告即將受有18萬元之薪資損失（原告請求15萬元）。又原告因被告陳昱任之醫療過失，致感染蜂窩性組織炎住院10日，以及無法取出骨釘，左腳掌遲未能治癒，於3年多之時間均處於疼痛難行且擔憂感染病變之狀況，精神上極度痛苦，故求償精神慰撫金30萬元，以上共計請求賠償60萬元。
　㈣被告醫院為被告陳昱任之僱用人，亦應連帶負責。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陳昱賠償，並依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請求被告三總松山分院負連帶責任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60萬元，及自110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答辯：109年12月11日原告回診時，被告陳昱任審視其術後創口，依其專業及經驗認定恢復狀態正常，始進行拆線並囑咐可正常淋浴，並無醫療過失，病患主訴之疼痛程度因人而異，不能作為決定醫療處置之唯一依據，彼時被告陳昱任未見原告有蜂窩性組織炎或其他症狀之徵象，開立止痛消炎藥實符合合理臨床專業裁量並無過失。又原告於109年11月25日進行之手術所使用骨釘為「埋頭式骨釘」，該醫材釘頭埋在骨內而不突出皮膚表面，且術後可留置於內無須取出，如遇不得以欲取出情形，因骨釘已沒入骨肉，非肉眼或X光可以辨識旋出骨釘之螺紋所在，而需要鑿開原已癒合之骨頭，將部分骨釘裸露後才得以使用工具定位後旋出骨釘。因原告主觀上感覺有不正常之疼痛，於110年11月24日回診當時雖無感染或發炎等現象，但仍要求取出骨釘，被告陳昱方安排於110年12月1日進行手術，惟因埋頭式骨釘屬無須取出之設計，故被告陳昱任僅能依X光圖像大略判斷骨釘位置，並鑿開骨頭看是否能精準定位骨釘螺紋口加以旋出，惟其中一根骨釘未能發現而無法旋出，另一根骨釘則因原告骨質內部脆弱而有空轉無法順利旋出之現象，若強行旋出，恐將再度破壞原已癒合之骨折處，故將部分已旋出釘頭留於骨外，惟露出之長度並非過度，略等同於傳統骨釘螺帽露出之長度，衡情不會影響原告傷口癒合，且依原告回診時之病歷，並無傷口無法正常癒合之情事，自不能斷定被告陳昱任有醫療過失。是以，被告陳昱任並無醫療過失，被告醫院亦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醫療行為在本質上通常伴隨高度之危險性、裁量性及複雜性，是判斷醫師於醫療行為過程中是否有故意或過失即注意義務之違反，必須斟酌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情狀，暨醫師就具體個案之專業裁量、病患之特異體質等因素而為綜合之判斷，且因醫療行為有其特殊性，醫師所採之藥方或治療方式以事前評估雖係屬於適當之選擇，但並無法保證一定能改善病情，故容許不確定風險之存在，不能逕依醫療之結果不如預期、不成功或有後遺症、感染之發生，逕以論斷醫療行為違反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出院約半個月（按應為109 年12月11日）回診拆線時，經被告陳昱任指示「手術傷口可正常碰水洗澡」；又原告於109年12月29日就診發現左側下肢感染蜂窩性組織炎住院治療，於110年1月8日出院，共計10日等情，有感染照片、被告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醫院病歷紀錄單及出院病歷摘要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5、57、83至89、95、97頁），亦為被告所不否認，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原告雖主張係被告陳昱任不當指示可正常碰水洗澡，始致原告患有蜂窩性組織炎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被告陳昱任審視原告術後創口，依其專業及經驗認定恢復狀態正常，始進行拆線並囑咐可正常淋浴等語。查造成蜂窩性組織炎可能原因甚多，尚難以原告有蜂窩性組織炎逕推認為被告陳昱任指示可正常碰水洗澡所造成，或其指示有違反醫療常規而有疏失；至原告所提出之拆線當日傷口滲血圖（本院卷第189頁），至多也僅能認定其傷勢，尚無從推認原告上開所主張事項。是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係被告陳昱任違反醫療常規指示不當造成其患有蜂窩性組織炎，其請求被告連帶賠償，自難認有據。
　㈢原告主張被告陳昱任於110年12月2日對原告進行取出骨釘手術，並未能取出乙節，為被告所不否認。至原告主張係被告陳昱任對該鋼釘特性不熟，拆右鋼釘時使用拆除工具時又施力不當，造成鋼釘頭供拆除工具咬合處損壞，以致鋼釘轉出一段後鋼釘頭便無法再咬合轉動。而原告左邊鋼釘已沒入腳掌骨無法以正常取出方式進行，則為被告陳昱任植入左鋼釘時並未以正確角度進入所致。是無法取出骨釘，係因被告陳昱任技術不良，未具應有之醫療水準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該埋頭式骨釘屬無須取出設計，僅能依X光圖像大略判斷骨釘位置，並鑿開骨頭看是否能精準定位骨釘螺紋口加以旋出，惟其中一根骨釘未能發現而無法旋出，另一根骨釘則因原告骨質內部脆弱而有空轉無法順利旋出之現象，若強行旋出，恐破壞原已癒合之骨折處，故將部分已旋出釘頭留於骨外，惟露出長度並非過度，略等同於傳統骨釘螺帽露出之長度等語。查不能逕依醫療之結果不如預期、不成功，逕以論斷醫療行為違反注意義務，已如前述；而原告並未能舉證其所主張係被告陳昱任拆除骨釘施力不當，造成右鋼釘頭供拆除工具咬合處損壞，以及於植入左鋼釘時並未以正確角度進入始造成無法取出等情，自難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至原告所提出之三軍總醫院內湖總院X光片、被告陳昱任手寫指示單、第二次手術後傷口照片、螺絲鋼釘頭咬合處損壞「示意圖」、他院骨科醫師資料表等（本院卷第61、191、195、197、199頁），均無從遽為認定有原告所主張之上開事實。
四、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能舉證其所主張被告陳昱任之醫療過失，則其請求被告陳昱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及請求被告醫院依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負擔連帶賠償責任，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醫字第17號
原      告  廖智力  
被      告  陳昱任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法定代理人  詹正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陸德瑞律師
            陸正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11月25日因車禍被送至被告國防醫學院三軍
    總醫院松山分院(下稱被告醫院)，經急診判定原告左腳掌大
    拇指與第二趾間撕裂性骨折，於109年11月26日住院後由被
    告陳昱任進行手術，於原告左腳掌大拇指與第二指骨各植入
    一支鋼釘。原告出院約半個月回診拆線時，經被告陳昱任指
    示「手術傷口可正常碰水洗澡」，原告即遵醫囑進行全身沐
    浴。然數日後原告左腳出現異常疼痛，就診後發現感染蜂窩
    性組織炎，並於109年12月29日住院治療，於110年1月8日出
    院。而依原告於109年12月17日回診時原告左腳掌仍呈現術
    後黑腫狀態、手術傷口尚有血水微滲跡象，應不能正常淋浴
    ，被告陳昱任卻不當指示可正常碰水洗澡，致原告患有蜂窩
    性組織炎，且住院達10日。
　㈡被告陳昱任於110年12月2日對原告進行取出骨釘手術，然被
    告陳昱任稱手術失敗，即左側鋼釘於鑿開一塊骨頭後仍無法
    取出，右側鋼釘僅能取出一點但仍無法全部取出。然此係因
    被告陳昱任對該種鋼釘特性不熟，拆右鋼釘時使用拆除工具
    時又施力不當。而原告左邊鋼釘已沒入腳掌骨，取出時必需
    破壞原先完好骨頭併另取自體他部骨頭填補，而左邊鋼釘卻
    沒入腳掌骨無法以正常取出方式進行，係被告陳昱任植入左
    鋼釘時並未以正確角度進入所致。是被告陳昱任無法取出骨
    釘係因其技術不良，未具應有之醫療水準。
　㈢請求損害賠償項目：
　　原告因被告陳昱任上述醫療過失須再至臺大醫院進行後續取
    出鋼釘之手術治療，費用為15萬元。又臺大醫院要求原告於
    取出鋼釘手術後3個月內左腳不得落地，故原告將有3個月期
    間無法工作，原告現每月薪資6萬元，原告即將受有18萬元
    之薪資損失（原告請求15萬元）。又原告因被告陳昱任之醫
    療過失，致感染蜂窩性組織炎住院10日，以及無法取出骨釘
    ，左腳掌遲未能治癒，於3年多之時間均處於疼痛難行且擔
    憂感染病變之狀況，精神上極度痛苦，故求償精神慰撫金30
    萬元，以上共計請求賠償60萬元。
　㈣被告醫院為被告陳昱任之僱用人，亦應連帶負責。為此，爰
    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陳昱賠償
    ，並依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請求被告三總松山分院負
    連帶責任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60萬元，及自
    110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答辯：109年12月11日原告回診時，被告陳昱任審視
    其術後創口，依其專業及經驗認定恢復狀態正常，始進行拆
    線並囑咐可正常淋浴，並無醫療過失，病患主訴之疼痛程度
    因人而異，不能作為決定醫療處置之唯一依據，彼時被告陳
    昱任未見原告有蜂窩性組織炎或其他症狀之徵象，開立止痛
    消炎藥實符合合理臨床專業裁量並無過失。又原告於109年1
    1月25日進行之手術所使用骨釘為「埋頭式骨釘」，該醫材
    釘頭埋在骨內而不突出皮膚表面，且術後可留置於內無須取
    出，如遇不得以欲取出情形，因骨釘已沒入骨肉，非肉眼或
    X光可以辨識旋出骨釘之螺紋所在，而需要鑿開原已癒合之
    骨頭，將部分骨釘裸露後才得以使用工具定位後旋出骨釘。
    因原告主觀上感覺有不正常之疼痛，於110年11月24日回診
    當時雖無感染或發炎等現象，但仍要求取出骨釘，被告陳昱
    方安排於110年12月1日進行手術，惟因埋頭式骨釘屬無須取
    出之設計，故被告陳昱任僅能依X光圖像大略判斷骨釘位置
    ，並鑿開骨頭看是否能精準定位骨釘螺紋口加以旋出，惟其
    中一根骨釘未能發現而無法旋出，另一根骨釘則因原告骨質
    內部脆弱而有空轉無法順利旋出之現象，若強行旋出，恐將
    再度破壞原已癒合之骨折處，故將部分已旋出釘頭留於骨外
    ，惟露出之長度並非過度，略等同於傳統骨釘螺帽露出之長
    度，衡情不會影響原告傷口癒合，且依原告回診時之病歷，
    並無傷口無法正常癒合之情事，自不能斷定被告陳昱任有醫
    療過失。是以，被告陳昱任並無醫療過失，被告醫院亦無須
    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
    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醫療行為在本質上通常伴隨高度之危險性、裁量性及複雜
    性，是判斷醫師於醫療行為過程中是否有故意或過失即注意
    義務之違反，必須斟酌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
    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情狀，暨醫師就具
    體個案之專業裁量、病患之特異體質等因素而為綜合之判斷
    ，且因醫療行為有其特殊性，醫師所採之藥方或治療方式以
    事前評估雖係屬於適當之選擇，但並無法保證一定能改善病
    情，故容許不確定風險之存在，不能逕依醫療之結果不如預
    期、不成功或有後遺症、感染之發生，逕以論斷醫療行為違
    反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㈡原告主張：其出院約半個月（按應為109 年12月11日）回診
    拆線時，經被告陳昱任指示「手術傷口可正常碰水洗澡」；
    又原告於109年12月29日就診發現左側下肢感染蜂窩性組織
    炎住院治療，於110年1月8日出院，共計10日等情，有感染
    照片、被告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醫院病歷紀錄單及出院病
    歷摘要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5、57、83至89、95、97頁），
    亦為被告所不否認，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原告雖主張係
    被告陳昱任不當指示可正常碰水洗澡，始致原告患有蜂窩性
    組織炎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被告陳昱任審視原
    告術後創口，依其專業及經驗認定恢復狀態正常，始進行拆
    線並囑咐可正常淋浴等語。查造成蜂窩性組織炎可能原因甚
    多，尚難以原告有蜂窩性組織炎逕推認為被告陳昱任指示可
    正常碰水洗澡所造成，或其指示有違反醫療常規而有疏失；
    至原告所提出之拆線當日傷口滲血圖（本院卷第189頁），
    至多也僅能認定其傷勢，尚無從推認原告上開所主張事項。
    是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係被告陳昱任違反醫療常規指示不當
    造成其患有蜂窩性組織炎，其請求被告連帶賠償，自難認有
    據。
　㈢原告主張被告陳昱任於110年12月2日對原告進行取出骨釘手
    術，並未能取出乙節，為被告所不否認。至原告主張係被告
    陳昱任對該鋼釘特性不熟，拆右鋼釘時使用拆除工具時又施
    力不當，造成鋼釘頭供拆除工具咬合處損壞，以致鋼釘轉出
    一段後鋼釘頭便無法再咬合轉動。而原告左邊鋼釘已沒入腳
    掌骨無法以正常取出方式進行，則為被告陳昱任植入左鋼釘
    時並未以正確角度進入所致。是無法取出骨釘，係因被告陳
    昱任技術不良，未具應有之醫療水準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
    ，並抗辯：該埋頭式骨釘屬無須取出設計，僅能依X光圖像
    大略判斷骨釘位置，並鑿開骨頭看是否能精準定位骨釘螺紋
    口加以旋出，惟其中一根骨釘未能發現而無法旋出，另一根
    骨釘則因原告骨質內部脆弱而有空轉無法順利旋出之現象，
    若強行旋出，恐破壞原已癒合之骨折處，故將部分已旋出釘
    頭留於骨外，惟露出長度並非過度，略等同於傳統骨釘螺帽
    露出之長度等語。查不能逕依醫療之結果不如預期、不成功
    ，逕以論斷醫療行為違反注意義務，已如前述；而原告並未
    能舉證其所主張係被告陳昱任拆除骨釘施力不當，造成右鋼
    釘頭供拆除工具咬合處損壞，以及於植入左鋼釘時並未以正
    確角度進入始造成無法取出等情，自難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至原告所提出之三軍總醫院內湖總院X光片、被告陳昱任
    手寫指示單、第二次手術後傷口照片、螺絲鋼釘頭咬合處損
    壞「示意圖」、他院骨科醫師資料表等（本院卷第61、191
    、195、197、199頁），均無從遽為認定有原告所主張之上
    開事實。
四、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能舉證其所主張被告陳昱任之醫療過失
    ，則其請求被告陳昱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
    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及請求被告醫院依民法第188條、第2
    24條規定負擔連帶賠償責任，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醫字第17號
原      告  廖智力  
被      告  陳昱任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法定代理人  詹正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陸德瑞律師
            陸正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11月25日因車禍被送至被告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下稱被告醫院)，經急診判定原告左腳掌大拇指與第二趾間撕裂性骨折，於109年11月26日住院後由被告陳昱任進行手術，於原告左腳掌大拇指與第二指骨各植入一支鋼釘。原告出院約半個月回診拆線時，經被告陳昱任指示「手術傷口可正常碰水洗澡」，原告即遵醫囑進行全身沐浴。然數日後原告左腳出現異常疼痛，就診後發現感染蜂窩性組織炎，並於109年12月29日住院治療，於110年1月8日出院。而依原告於109年12月17日回診時原告左腳掌仍呈現術後黑腫狀態、手術傷口尚有血水微滲跡象，應不能正常淋浴，被告陳昱任卻不當指示可正常碰水洗澡，致原告患有蜂窩性組織炎，且住院達10日。
　㈡被告陳昱任於110年12月2日對原告進行取出骨釘手術，然被告陳昱任稱手術失敗，即左側鋼釘於鑿開一塊骨頭後仍無法取出，右側鋼釘僅能取出一點但仍無法全部取出。然此係因被告陳昱任對該種鋼釘特性不熟，拆右鋼釘時使用拆除工具時又施力不當。而原告左邊鋼釘已沒入腳掌骨，取出時必需破壞原先完好骨頭併另取自體他部骨頭填補，而左邊鋼釘卻沒入腳掌骨無法以正常取出方式進行，係被告陳昱任植入左鋼釘時並未以正確角度進入所致。是被告陳昱任無法取出骨釘係因其技術不良，未具應有之醫療水準。
　㈢請求損害賠償項目：
　　原告因被告陳昱任上述醫療過失須再至臺大醫院進行後續取出鋼釘之手術治療，費用為15萬元。又臺大醫院要求原告於取出鋼釘手術後3個月內左腳不得落地，故原告將有3個月期間無法工作，原告現每月薪資6萬元，原告即將受有18萬元之薪資損失（原告請求15萬元）。又原告因被告陳昱任之醫療過失，致感染蜂窩性組織炎住院10日，以及無法取出骨釘，左腳掌遲未能治癒，於3年多之時間均處於疼痛難行且擔憂感染病變之狀況，精神上極度痛苦，故求償精神慰撫金30萬元，以上共計請求賠償60萬元。
　㈣被告醫院為被告陳昱任之僱用人，亦應連帶負責。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陳昱賠償，並依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請求被告三總松山分院負連帶責任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60萬元，及自110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答辯：109年12月11日原告回診時，被告陳昱任審視其術後創口，依其專業及經驗認定恢復狀態正常，始進行拆線並囑咐可正常淋浴，並無醫療過失，病患主訴之疼痛程度因人而異，不能作為決定醫療處置之唯一依據，彼時被告陳昱任未見原告有蜂窩性組織炎或其他症狀之徵象，開立止痛消炎藥實符合合理臨床專業裁量並無過失。又原告於109年11月25日進行之手術所使用骨釘為「埋頭式骨釘」，該醫材釘頭埋在骨內而不突出皮膚表面，且術後可留置於內無須取出，如遇不得以欲取出情形，因骨釘已沒入骨肉，非肉眼或X光可以辨識旋出骨釘之螺紋所在，而需要鑿開原已癒合之骨頭，將部分骨釘裸露後才得以使用工具定位後旋出骨釘。因原告主觀上感覺有不正常之疼痛，於110年11月24日回診當時雖無感染或發炎等現象，但仍要求取出骨釘，被告陳昱方安排於110年12月1日進行手術，惟因埋頭式骨釘屬無須取出之設計，故被告陳昱任僅能依X光圖像大略判斷骨釘位置，並鑿開骨頭看是否能精準定位骨釘螺紋口加以旋出，惟其中一根骨釘未能發現而無法旋出，另一根骨釘則因原告骨質內部脆弱而有空轉無法順利旋出之現象，若強行旋出，恐將再度破壞原已癒合之骨折處，故將部分已旋出釘頭留於骨外，惟露出之長度並非過度，略等同於傳統骨釘螺帽露出之長度，衡情不會影響原告傷口癒合，且依原告回診時之病歷，並無傷口無法正常癒合之情事，自不能斷定被告陳昱任有醫療過失。是以，被告陳昱任並無醫療過失，被告醫院亦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醫療行為在本質上通常伴隨高度之危險性、裁量性及複雜性，是判斷醫師於醫療行為過程中是否有故意或過失即注意義務之違反，必須斟酌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情狀，暨醫師就具體個案之專業裁量、病患之特異體質等因素而為綜合之判斷，且因醫療行為有其特殊性，醫師所採之藥方或治療方式以事前評估雖係屬於適當之選擇，但並無法保證一定能改善病情，故容許不確定風險之存在，不能逕依醫療之結果不如預期、不成功或有後遺症、感染之發生，逕以論斷醫療行為違反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出院約半個月（按應為109 年12月11日）回診拆線時，經被告陳昱任指示「手術傷口可正常碰水洗澡」；又原告於109年12月29日就診發現左側下肢感染蜂窩性組織炎住院治療，於110年1月8日出院，共計10日等情，有感染照片、被告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醫院病歷紀錄單及出院病歷摘要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5、57、83至89、95、97頁），亦為被告所不否認，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原告雖主張係被告陳昱任不當指示可正常碰水洗澡，始致原告患有蜂窩性組織炎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被告陳昱任審視原告術後創口，依其專業及經驗認定恢復狀態正常，始進行拆線並囑咐可正常淋浴等語。查造成蜂窩性組織炎可能原因甚多，尚難以原告有蜂窩性組織炎逕推認為被告陳昱任指示可正常碰水洗澡所造成，或其指示有違反醫療常規而有疏失；至原告所提出之拆線當日傷口滲血圖（本院卷第189頁），至多也僅能認定其傷勢，尚無從推認原告上開所主張事項。是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係被告陳昱任違反醫療常規指示不當造成其患有蜂窩性組織炎，其請求被告連帶賠償，自難認有據。
　㈢原告主張被告陳昱任於110年12月2日對原告進行取出骨釘手術，並未能取出乙節，為被告所不否認。至原告主張係被告陳昱任對該鋼釘特性不熟，拆右鋼釘時使用拆除工具時又施力不當，造成鋼釘頭供拆除工具咬合處損壞，以致鋼釘轉出一段後鋼釘頭便無法再咬合轉動。而原告左邊鋼釘已沒入腳掌骨無法以正常取出方式進行，則為被告陳昱任植入左鋼釘時並未以正確角度進入所致。是無法取出骨釘，係因被告陳昱任技術不良，未具應有之醫療水準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該埋頭式骨釘屬無須取出設計，僅能依X光圖像大略判斷骨釘位置，並鑿開骨頭看是否能精準定位骨釘螺紋口加以旋出，惟其中一根骨釘未能發現而無法旋出，另一根骨釘則因原告骨質內部脆弱而有空轉無法順利旋出之現象，若強行旋出，恐破壞原已癒合之骨折處，故將部分已旋出釘頭留於骨外，惟露出長度並非過度，略等同於傳統骨釘螺帽露出之長度等語。查不能逕依醫療之結果不如預期、不成功，逕以論斷醫療行為違反注意義務，已如前述；而原告並未能舉證其所主張係被告陳昱任拆除骨釘施力不當，造成右鋼釘頭供拆除工具咬合處損壞，以及於植入左鋼釘時並未以正確角度進入始造成無法取出等情，自難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至原告所提出之三軍總醫院內湖總院X光片、被告陳昱任手寫指示單、第二次手術後傷口照片、螺絲鋼釘頭咬合處損壞「示意圖」、他院骨科醫師資料表等（本院卷第61、191、195、197、199頁），均無從遽為認定有原告所主張之上開事實。
四、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能舉證其所主張被告陳昱任之醫療過失，則其請求被告陳昱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及請求被告醫院依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負擔連帶賠償責任，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